朝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朝阳市生态环境局
朝发改发〔2025〕98号


关于转发《关于完善居民电采暖用户执行峰谷分时电价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区发改局、生态环境局，朝阳供电公司：

现将《关于完善居民电采暖用户执行峰谷分时电价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辽发改价格〔2025〕898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按要求认真贯彻执行。

附件：关于完善居民电采暖用户执行峰谷分时电价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

朝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       朝阳市生态环境局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1月28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 抄送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价格与收费管理科拟文     　      办公室2025年11月28日印发   

朝文备注：

文件










